基建紧急零星维修项目需求
（一）承建基本条件
1. 营业执照。
2.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 建筑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含三级）。
6. 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7. 项目负责人具有二级建造师或以上资格（建筑工程专业），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
8. 具有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定点供应商库资质。
9. 承建商于投标截止日前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bookmark: _GoBack]10.企业规模：中小企业。
（二）服务要求
1.服务范围：
（1）针对医院所有场所的装饰装修、改造等零星工程。
（2）针对医院室外外墙、医院区内、外围路面和雨污水管道等的装饰装修、改造零星工程。
（3）负责处理医院应付临时性、突发性事件（故障）、疫情等急需的抢建抢修任务（必须24小时全天候响应）。
注：医院的范围含茂名市人民医院各个院区、分院和门诊。
（4）为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受委托的项目，响应施工单位须提供充裕的人力、物力及相应的软件、硬件支持，不得以上述原因为理由延误项目进度。
（5）在服务期内，施工单位必须保证提供的24小时全天候联系人随时处理医院通知的紧急维修、改造任务，由于联系人无法到位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施工单位负责，医院有权停止委托项目，所剩工程款项不予支付。
（6）24小时全天紧急维修、改造联系人姓名：    ，电话：    
（三）文明施工标准
1.场容场貌
1.1．现场围蔽对可能影响到周边行人与居民，工地四周必须要求工程板围闭，杜绝落物、降低噪音与粉尘污染。
1.2．封闭管理：为便于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对需要搭设脚手架的施工现场设置安全通道，并有明显标志；施工机具按区域整齐搭设或堆放。
1.3．建筑垃圾的堆放与处理建筑垃圾要分类集中堆放，堆放面积不得妨碍行人通行并做到当天堆放当天清除。
2.治安防火
2.1．落实治安防火责任人，设立治安防火、现场人员花名册等资料或档案。
2.2．严格执行施工防火和治安管理规定及有关制度。必须对职工进行上岗前和日常的法纪及防火安全教育，严格执行防火检查登记、动火、易燃易爆物品管理、易燃杂物清理、防火制度和安全用电制度。施工现场动火要健全落实动火审批和动火监护制度，动火报告必须经项目经理或项目经理任命的防火责任人批准，班后要加强对动火部位的巡检和监督。按要求向医院消防管理部门申请“动火证”并配合消防管理部门监管。
2.3．必须按规定配备足够的灭火器材（按国家相关标准或行业标准执行），器材挂置符合规定并经常保养，确保有效。
2.4．重视职工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教育，确保不发生刑事、治安案件及打架斗殴。
2.5．加强施工队伍的全面管理，坚持岗前培训和持证上岗，严禁接收“三无人员”；进入现场人员、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佩带公司统一制作的个人身份胸卡，胸卡上应有个人照片、姓名、职务等。
2.6．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工地现场安全保卫工作，落实防盗、防火措施。
2.7．推行“五牌一图”施工现场标牌制度，图牌统一，字迹端正，表示明确，定期维护，长期保持色泽鲜艳，内容准确。
3.环境保护
3.1．每日及时进行场地清扫，做到道路畅通，场容整洁。退场时做到彻底清理干净现场。
3.2．对易产生粉尘的作业面和运输建筑垃圾过程，制定操作规程和洒水降尘制度。
3.3．严禁在施工现场焚烧任何废弃物和会产生有毒气体、烟尘、臭气的物质。教育施工人员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乱丢垃圾、杂物，保持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整洁，各类垃圾应按规定集中收集，每班清扫，每日清运。
（四）质量要求
1.本项目所有的设备和材料所涉及的设计标准、规范，产品标准、规范，工程标准、规范， 验收标准、规范等必须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相应的标准和规格。
2.依照医院要求严格按施工图纸、方案施工，不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偷工减料。
3.完成施工后，相应场所的空气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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